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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63号 

证券代码：12700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转债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全体董事于

2019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（以下简称

“广东监管局”）下发的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编号：[2019]39

号），现将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

2019年6月12日，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海印股份

或公司)发布《关于签署<合作合同>的公告》(公告编号2019-54号，以

下简称54号公告)，披露公司拟与许启太及海南今珠农业发展有限公

司(以下简称今珠公司)合作开展用于防治非洲猪瘟的今珠多糖注射

液产业化运营的相关事项。经查，海印股份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、对许启太及其研究团队拥有相关专利技术的披露不准确 

2019年5月24日，许启太等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提交了“一

种防治非洲猪瘟的药物组合物及其提取物、注射液和应用”的专利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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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截至54号公告披露日，该专利申请仅处于网上自动受理状态，未

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批准。据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年6月13日披露，

该部从未受理过任何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的预防治疗药物或疫苗，从未

收到海南南药研究团队及相关企业用非洲猪瘟病毒开展有关药物试

验研究的申请，该团队及相关企业并未按规定向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提

出新兽药临床试验备案申请。54号公告披露“许启太教授及其研究团

队对非洲猪瘟的预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，并拥有相关专利技术”，

与实际情况不符。 

二、对今珠多糖注射液属于疫苗的披露不准确 

海印股份于2019年6月17日发布的《关于签署<合作合同>的进展

公告》(公告编号2019-56号)披露，今珠多糖注射液为兽用制剂，并非

疫苗,54号公告中披露“为‘非洲猪瘟’防治疫苗的投产做准备”，与

实际情况不符。 

三、对支付履约保证金情况的披露不准确 

海印股份于2019年6月11日签署了《合作合同》，而海印股份于

2019年6月6日向今珠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，即支付履约保

证金的时间早于《合作合同》签订但，54号公告披露“在合同签订后，

公司拟根据合同约定为许启太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提供10,000元人民

币作为履约保证金”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 

四、未披露《合作合同》重要条款 

海印股份与许启太及今珠公司签订的《合作合同》第一部分第十

二条约定“甲方(海印股份)在签署本合同之前，对其(乙方相关陈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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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及提供的复印件)真实性未做核查，乙方(许启太)和丙方(今珠公

司)也未提供资料供甲方核查”。但海印股份未在54号公告中披露上

述条款，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。 

五、对今珠公司股权结构的拔露前后矛盾 

54号公告披露，今珠公司股东为自然人许可和陈玉鸾，各持有该

公司50%股权，许可为今珠公司实际控制人，而海印股份2019年6月

22日发布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告》(公

告编号2019-59号，以下简称59号公告)披露，今珠公司股权为许启太

及研发团队所实际持有；今珠公司股东已变更为许可和郦福妹，均为

代持人,54号公告与59号公告披露的相关内容存在矛盾。 

六、对今珠多糖注射液预防有效率的披露缺乏相关依据 

截至2019年6月20日，海印股份尚未取得关于今珠多糖注射液对

非洲猪瘟不低于92%预防有效率的相关实验结果等支撑性资料或相

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。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年6月13日披露，今珠

多糖注射液未申请兽药注册，相关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，也没有开

展过相应动物实验，报道所称“今珠多糖可有效防止非洲猪瘟”缺乏

科学依据。综上,54号公告披露今珠多糖注射液“可以实现对非洲猪

瘟不低于92%有效率的预防”缺乏相关依据，不能保证其真实性和准

确性。 

七、对今珠公司未来业绩预测和生产基地建设等情况的披露缺乏

相关依据 

54号公告披露，今珠公司“预测2019-2021年营业收入5亿、50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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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亿，净利润2亿、10亿、20亿”以及“启动年产10亿支今珠多糖注

射液的GMP生产基地的建设”。经查，海印股份在公告披露前未对

上述情况开展充分有效的可行性论证和尽职调查，未对相关事项的合

理性和可实现性等进行研究分析，不能保证相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。 

海印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六十三

条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等规定。海印股份董事长

邵建明，董事、总经理邵建佳，董事会秘书潘尉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四十二条等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对

公司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公司董事陈文胜，独立董事李

峻峰、朱为绎、慕丽娜，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

条、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对公司上述违法违规行为

负有责任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

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你们应高度重视上述问

题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问责，于收到

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、内部问责情况，并抄报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

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

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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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其他说明 

本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广东监管局所提出的问题，将按照要求制

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广东监管局上报整改报

告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

 

 


